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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潍柴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

指派律师出席公司于 2026年 6月 22日召开的 2025 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的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会相关的文件

和资料，同时听取了公司人员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本所已得到公司的如下

保证，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和资料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

大遗漏之处；文件上所有签名和所记载的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文件的复印件都

与其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文件

一并公告，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

股东会依法进行了见证，并对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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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于 2026年 3月 26日召开的七届六

次董事会会议决议，董事会于 2026年 5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

会的通知。另亦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向公司 H 股

股东发出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股东通告。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表决形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2026年 6月 22日 14:50开始，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

开。会议由董事王德成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 2026年 6月 22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22 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

二、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会通知，截至 2026年 6月 15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A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有权

参加本次股东会。2026年 6月 22日名列于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所存置的

公司 H股股东名册上的 H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有权参加本次股东会。

经本所律师合理验证，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6

人，所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3,153,485,3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054%；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35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 1,801,465,5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970%；境外上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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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股（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52,019,816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084%。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有效表决的股东 1,884人，所代表的股份为 1,306,640,7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0845%。

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

其身份。H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

认定。参加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还有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等。本所认为，在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和 H股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该等

人员均有资格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审议了下列议案：

1．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的议案

4．关于确认董事 2025年度薪酬及制定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关于制定《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6．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7．关于授权董事会向公司股东派发 2026年度中期股息的议案

8．关于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年度审

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9．关于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10．关于改变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11．关于选举张博女士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 4、6-11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本次股东会选举一名独立非执行

董事，不适用累积投票制。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

式逐项进行了表决，并由股东代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委任代表及本所

律师进行计票、监票；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并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负责统计表决结果。

具体表决结果详见后附《潍柴动力 2025年度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根据合并统计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的每项议案均获有效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章)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潘兴高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宋 悦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

孔 鑫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潍柴动力 2025年度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是

否通过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总计 4,460,126,134 4,447,962,691 99.7273% 163,400 0.0037% 12,000,043 0.2691%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3,108,106,318 3,107,495,221 99.9803% 155,400 0.0050% 455,697 0.0147%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352,019,816 1,340,467,470 99.1455% 8,000 0.0006% 11,544,346 0.8539% 是

2
关于公司2025年年

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的议案

总计 4,460,126,134 4,447,929,271 99.7265% 106,020 0.0024% 12,090,843 0.2711%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3,108,106,318 3,107,461,801 99.9793% 98,020 0.0032% 546,497 0.0176%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352,019,816 1,340,467,470 99.1455% 8,000 0.0006% 11,544,346 0.8539% 是

3
关于公司2025年度

财务报告及审计报

告的议案

总计 4,460,126,134 4,424,068,889 99.1916% 23,947,702 0.5369% 12,109,543 0.2715%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3,108,106,318 3,096,341,961 99.6215% 11,199,160 0.3603% 565,197 0.0182%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352,019,816 1,327,726,928 98.2032% 12,748,542 0.9429% 11,544,346 0.8539% 是

4

关于确认董事 2025
年度薪酬及制定

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总计 4,460,126,134 4,458,781,814 99.9699% 174,320 0.0039% 1,170,000 0.0262%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3,037,575,514 3,036,231,194 99.9557% 174,320 0.0057% 1,170,000 0.0385%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3,108,106,318 3,107,537,198 99.9817% 174,320 0.0056% 394,800 0.0127%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352,019,816 1,351,244,616 99.9427% 0 0.0000% 775,200 0.0573% 是



5

关于制定《潍柴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总计 4,460,126,134 4,458,944,134 99.9735% 516,900 0.0116% 665,100 0.0149%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3,108,106,318 3,107,517,518 99.9811% 121,900 0.0039% 466,900 0.0150%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352,019,816 1,351,426,616 99.9561% 395,000 0.0292% 198,200 0.0147% 是

6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计 4,460,126,134 4,459,481,934 99.9856% 210,400 0.0047% 433,800 0.0097%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3,037,575,514 3,036,931,314 99.9788% 210,400 0.0069% 433,800 0.0143%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3,108,106,318 3,107,660,318 99.9857% 210,400 0.0068% 235,600 0.0076%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352,019,816 1,351,821,616 99.9853% 0 0.0000% 198,200 0.0147% 是

7

关于授权董事会向

公司股东派发 2026
年度中期股息的议

案

总计 4,460,126,134 4,459,516,834 99.9863% 201,700 0.0045% 407,600 0.0091%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3,037,575,514 3,036,966,214 99.9799% 201,700 0.0066% 407,600 0.0134%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3,108,106,318 3,107,695,218 99.9868% 201,700 0.0065% 209,400 0.0067%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352,019,816 1,351,821,616 99.9853% 0 0.0000% 198,200 0.0147% 是

8

关于续聘毕马威华

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6年度审

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总计 4,460,126,134 4,458,547,634 99.9646% 1,084,000 0.0243% 494,500 0.0111%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3,037,575,514 3,035,997,014 99.9480% 1,084,000 0.0357% 494,500 0.0163%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3,108,106,318 3,107,326,018 99.9749% 484,000 0.0156% 296,300 0.0095%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352,019,816 1,351,221,616 99.9410% 600,000 0.0444% 198,200 0.0147% 是



9

关于聘任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26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服务机构的

议案

总计 4,460,126,134 4,457,757,843 99.9469% 101,420 0.0023% 2,266,871 0.0508%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3,037,575,514 3,035,207,223 99.9220% 101,420 0.0033% 2,266,871 0.0746%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3,108,106,318 3,107,637,225 99.9849% 101,420 0.0033% 367,673 0.0118%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352,019,816 1,350,120,618 99.8595% 0 0.0000% 1,899,198 0.1405% 是

10
关于改变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的议案

总计 4,460,126,134 4,459,067,474 99.9763% 540,760 0.0121% 517,900 0.0116%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3,037,575,514 3,036,516,854 99.9651% 540,760 0.0178% 517,900 0.0170%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3,108,106,318 3,107,640,858 99.9850% 145,760 0.0047% 319,700 0.0103%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352,019,816 1,351,426,616 99.9561% 395,000 0.0292% 198,200 0.0147% 是

11
关于选举张博女士

为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总计 4,460,126,134 4,450,350,920 99.7808% 9,160,254 0.2054% 614,960 0.0138% 是

其中：中小投

资者
3,037,575,514 3,027,800,300 99.6782% 9,160,254 0.3016% 614,960 0.0202%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3,108,106,318 3,106,947,082 99.9627% 742,476 0.0239% 416,760 0.0134%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352,019,816 1,343,403,838 99.3627% 8,417,778 0.6226% 198,200 0.0147% 是

备注：本公告中相关数据如有尾数差异，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